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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門著作、創作、展演報告或技術報告
辦理校外審 

 
副校長室 

 

一、 著作審核：專門著作應為升等前一職級後之研究成果；以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

期發表之證明送審者，其代表作應自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一年內發表，並自發表之

日起二個月內，將該專門著作送交學校查核並存檔；其因不可歸責於送審人之事由，而未

能於一年內發表者，至多以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三年內為限；若為數人合著者，應

附合著人證明；技術報告應符合教師資格審定辦法規定。 

二、 教評會審核：教評會組成應符合規定；開會人數應達三分之二以上；低階不得高審；委員

如有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十二條之情事應予迴避。 

(續下頁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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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審結果送回各院轉知系級教評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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敘明救濟途

 各級教評會 

不通過 5 月中 11 月底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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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月初 12 月底 

各學院 

院級審查結果送回人事室 5 月中 12 月中 

報送教育部辦理教師資格審定 

人事室 

每年 2月 1

日升等生效

案件 

每年 8月 1

日升等生效

案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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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函復同意審定並轉發證書 

人事室 

7 月底前 隔年 1 月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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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教評會審核：教評會組成應符合規定；

開會人數應達三分之二以上；低階不得

高審；委員如有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

置辦法第十二條之情事應予迴避。 

二、 研究、教學及服務成績應經系、院教評

會審議 

各級教評會審查結果

未通過升等審查者，各

級教評會應敘明不通

過事由及檢附評審意

見，以校函書面通知當

事人，並於函內敘明於

收到通知函之次日起

30 日內得依規定提起

申復、申訴或訴願的教

示條款。 

(接上頁) 


